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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致 2019级本科生同学的一封信 

各位本科生同学：  

你们已进入大学四年级的最后学习阶段，即将迎来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重要时刻，验证

自己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毕业生。为了顺利通过毕业资格审核，请同学们务必高度关注自

己的学业，并完成学校如下工作要求： 

一、核对、梳理学习成果 

对照专业培养方案和毕业学分要求认真核对有效成绩单上已修读课程的主、辅修标记、

课程性质、课程类别、获得的学分、取得方式、考核方式和课程成绩等，特别注意： 
1. 成绩单中是否记录了全部已修读的课程成绩； 

2. 成绩单中课程类别与专业培养方案中的类别是否一致； 

3. 计算取得的总学分及学分结构是否达到且符合毕业学分要求，以便指导后期修读； 

4. 培养方案中开设的全部必修课是否已获得学分或正在修读。 

二、早做计划，完成未修读的课程 

对照专业培养方案，合理安排修读计划，尽早修读尚未获得学分的必修课程以及应重修

的课程，以确保毕业审核前达到毕业要求。 

三、确认已通过学士学位外语考试 

依照学校授予学士学位的要求，必须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或认定通

过此项考试（见《本科生大学外语课程和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成绩认定管理办法》师教培养

[2020]109 号）方可授予学士学位。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分类进行，学生应了解“关于北京师

范大学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分类的规定”，核验自己是否已并通过了该项考试。 

学校每年举办两次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具体报名时间以届时通知为准。 

四、参加大学生体质测试 

依照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学生每年均需参加学生体质健康检测，总成绩合格者方可

准予毕业。经批准，因身体健康原因符合免测条件者除外。 

五、成绩认定与学分减免 

对有课程成绩因转专业修读需认定课程成绩的、境外修读课程需认定课程成绩的、跨院

校修读课程需认定课程成绩的；对使用其他外语考试成绩需认定 “学士学位英语考试” 成绩

为“通过”的；对因“学士学位英语考试”成绩合格需认定“大学英语”课程成绩的；对符合“特

殊类型招生学生”政策需认定课程成绩或减免学分的；对因公派赴境外学校交流可申请减免

课程学分的，须在第四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初的两周内办理。具体要求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本

科生成绩管理办法》、《关于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学生学籍管理的补充规定》、《关于“北京师范大

学学士学位英语考试”分类的规定》、《北京师范大学免修大学外语课程和认定学士学位外语考

试成绩管理办法》等文件中的有关规定。 

第四学年是面临毕业的关键年，学校安排的各项事宜时效性很强，建议同学经常浏览珠

海校区教务部主页以及珠海校区教务部微信公众号，随时关注了解学校发布的有关毕业各项

事宜的通知。 

如遇问题请及时与所属培养单位的本科教务老师联系解决。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 

                                                   2023 年 2 月 8 日 


